
附件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人民币金融债券
做市支持操作规则

第一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提高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人民币金融债券（以下简称农发债）市场流动性，规范农

发债做市支持业务开展，更好服务于农发债做市机构，根据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

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运用随

买、随卖等工具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对本行人民币金融债券进

行做市支持操作。其中，随买是农发行在债券二级市场赎回

农发债并同步注销的行为；随卖是农发行在债券二级市场卖

出农发债的行为。

第三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参与机构（以下简称参与机构）

应当与农发行签署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参与机构应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做市商，

且为农发行年度人民币金融债券承销做市团成员。

第四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

做市支持操作平台（以下简称操作平台）进行，农发债做市

支持参与机构通过操作平台客户端参与。

第五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券种根据市场需求选取单

支或多支债券纳入。已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上市流通的债

券均可列为做市支持操作券种。



第六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主要包括操作申报、操作

施行和操作清算三个阶段。

第七条 参与机构通过操作平台发起支持需求操作申报，

农发行根据申报情况、债券存量、二级市场实际交易等情况，

确定是否开展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若开展支持操作，则操

作施行日不晚于操作申报日后的第 3 个工作日。

参与机构申报需求意向前，应优先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

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本币交易系统现券匿名买卖

匹配功能满足本机构农发债交易需求。

第八条 如当次操作申报对至少一支农发债申报随买

（或者随卖）需求意向的参与机构超过 3 家（含），同时申

报总额超过 1 亿元（含），即满足开展农发债做市支持的基

本条件。

第九条 如当次操作申报中多支申报债券符合做市支持

基本条件时，农发行按照参与机构申报家数由多到少、申报

总额由大到小、申报券种前一个月做市成交量由大到小、申

报券种剩余期限由长到短顺序，综合考虑债券存量、二级市

场实际交易等情况选定一支或多支做市支持操作券种和操

作方向。

第十条 做市支持券种选定后，如单支农发债申报随买

需求总额小于 20 亿元时，申报总额为该支农发债当次最大

随买额；如单支农发债申报随买需求大于或等于 20 亿元时，

该支农发债当次最大随买额为 20 亿元。单支农发债随买操

作总额累计不超过该支农发债余额的 10%（含）。



如单支农发债申报随卖需求总额小于 30 亿元时，申报

总额为该支农发债当次最大随卖额；如单支农发债申报随卖

需求总额大于或等于 30 亿元时，该支农发债当次最大随卖

额为 30 亿元。

农发行根据监管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单支农发债当次最

大随买额、最大随卖额以内，决定单支农发债当次操作方向、

券种、规模。

第十一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农发行拟定农发债

做市支持操作通知，并于操作施行日或前一个工作日通过中

国货币网、中国债券信息网或上海清算所官网、“债券通”

网站发布。

操作通知包括操作时间、操作券种、操作方向、规模、

基本投标单位、价格步长及相应投标限额、最高投标限额等

要素。

第十二条 申报需求意向的机构通过操作平台参与随买、

随卖操作。未申报需求意向的机构不得参与操作。具体操作

时间以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通知为准。

第十三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原则上采用单一价格（荷兰

式）方式定价，标的为债券价格。随买操作时，最高中标价

格为农发债随买价格。随卖操作时，最低中标价格为农发债

随卖价格。

第十四条 参与机构可在一定数量标位内进行连续投标

或不连续投标，最高有效投标价位与最低有效投标价位之间

包含所有的价位点（根据操作通知规定的步长划分，按连续



价位点计算）不超过一定数量的标位（含最高、最低有效投

标价位）。参与机构必须按照操作通知所载限制条件进行投

标。否则，为无效投标。竞标价格区间将在操作平台中公布，

不再另行通知。

第十五条 随买（或随卖）操作时，如最高（或最低）

中标价格标位上的投标额大于剩余单支农发债做市支持操

作额，以参与机构在该标位投标额为权重分配，取整至 1000

万元，尾数按投标时间优先原则分配。

第十六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结束后，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农发行确认的操作结果，农发行通过中国货币网、中

国债券信息网或上海清算所官网、“债券通”网站发布农发

债做市支持操作结果信息。操作平台及时将农发债做市支持

数据发给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

第十七条 农发债做市支持采用券款对付（DVP）结算方

式办理债券和资金结算，结算价格为全价。

第十八条 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不迟于操作施行日后

５个工作日内，对随买操作赎回的农发债债权予以注销；完

成做市支持操作清算后，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进行债券登

记操作，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随卖操作卖出的农发债不晚于

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机构完成债券登记后 1个工作日与之前发

行的同期农发债合并上市交易。如有调整，将在做市支持操

作通知中公布，不再另行通知。

第十九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后，农发行可根据市场

情况对农发债做市支持操作时间、做市支持券种、单支农发



债最大操作额、定价方式等予以调整。如有调整，相关信息

将在操作通知中发布，不再另行通知。

第二十条 本规则适用于农发行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农发债做市支持参与机构。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由农发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二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